附件1
配送食材技术要求
	序号
	类别
	参数及要求

	1
	鲜家禽
	1.鲜家禽符合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
2.当日生产，肉质新鲜，去除内脏。
3.须提供当日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或《出县境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外地生鲜禽肉应有所在地农业部门的检疫合格证明或检疫验讫标识，生鲜禽肉类必须保证新鲜，应符合食品安全溯源管理要求。

	2
	禽蛋
	1.禽蛋符合GB 274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蛋与蛋制品》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
2.新鲜、清洁、无破损、外壳完整、色泽自然有光泽；无沙壳、畸形、麻点；蛋黄蛋清界限分明，无杂质；须有生产日期等喷码；包装材料符合国家卫生标准。
3.鸡蛋从产蛋日期至送货日期在1-4月份和11-12月份期间的应不超过5天，在5-10月份期间的不超过3天；其他禽蛋类产蛋日期距送货日期不超过7日。

	3
	鲜猪肉
	1.鲜猪肉符合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
2.提供符合规定的溯源证明材料。
3.鲜肉为当日生产，肉质新鲜。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检疫合格验讫印章以及生猪定点屠宰厂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并附有《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4.严禁注水、病死猪肉等问题猪肉。颜色正常，无异味；质量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强制性标准。
5.无槽头肉和血刀肉；甲状腺、肾上腺、病变淋巴摘除干净；无残留毛绒，不带长短毛、浮毛、凝血块、胆污、粪污及其他污染物；排骨类无龙骨。

	4
	鲜牛羊肉
	1.鲜牛羊肉符合GB 270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鲜（冻）畜、禽产品》及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
2.提供符合规定的溯源证明材料。
3.肉质富有弹性，色泽鲜红，有光泽，不发黏，干净、无毛发。
    4.肉品为当日新鲜货品，不能提供冷冻货品。
5.配送时须提供当批次肉类的《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或《出县境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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